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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1992          证券简称：金隅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4-49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邯郸金隅太行水泥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邯郸

金隅”）；北京金隅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隅商贸”） 

● 本次担保金额及为其担保累计金额： 

                                       单位：万元人民币 

序号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累计为其担保

金额 
备注 

1 邯郸金隅 10000 10000  

2 金隅商贸 2000 5000  

 

● 本次是否有反担保：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累计对外

担保总额为 150,732 万元。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 

  

  一、担保情况概述 

近日，公司接到银行返还的保证合同文本，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司为控股子公司邯郸金隅、全资子公司金隅商

贸提供如下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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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邯郸峰峰支行（下称“建

行峰峰支行”）签署《保证合同》，公司将为邯郸金隅与建行峰峰支

行签署的陆仟万元和肆仟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 12 个月。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公司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以下简称“浦发行北京分行”）签署《保证合同》，公司

将为金隅商贸与浦发行北京分行签署的贰仟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合

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 12 个月。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

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二、被担保方基本情况 

1、邯郸金隅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控股比例为94.67%），该公

司成立于2010年5月17日，注册资本为68296万元，注册地址为邯郸市

峰峰矿区建国路2号，法定代表人李怀江，公司经营范围为：水泥及

制品生产销售；技术咨询服务；普通货运；矿渣粉及混凝土生产销售；

承包与其实力、规模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

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及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业务；建筑

石料用灰岩开采销售；建材销售。 

该公司财务状况为：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3年12月31日 2014年8月31日 

资产 负债 净资产 
净利润（2013

年度） 
资产 负债 净资产 

净利润（2014年

1月—8月） 

174176 72918 101258 9288 188043 78557 109476 9599 

 

2、金隅商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该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7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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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注册资本为 66000 万元，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 14

号 20 层，法定代表人寇颖跃，公司经营范围为：煤炭批发经营；批

发建筑材料、金属材料、木材、化工产品、矿产品、五金交电、机械

电气设备、塑胶制品、装饰材料、针纺织品、汽车配件、日杂用品、

家具、工艺美术品等；仓储服务；经济信息咨询；出租办公用房；出

租商业用房；承办展览展示；代理进出口、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该公司财务状况为： 

                                     单位：人民币万元 

2013年12月31日 2014年8月31日 

资产 负债 净资产 净利润（2013

年度） 

资产 负债 净资产 净利润（2014年

1月—8月） 

160362 114015 46347 1029 154633 81819 72813 147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近日，公司分别与建行峰峰支行、浦发行北京分行签署《保证合

同》，公司将分别为邯郸金隅与建行峰峰支行签署的陆仟万元和肆仟

万元人民币《流动资金贷款合同》和金隅商贸与浦发行北京分行签署

的贰仟万元《流动资金贷款合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公司承担

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保证担保的范

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含复利和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及乙

方（建行峰峰支行）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律师费及其它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为邯郸金隅和金隅商贸贷款提供担保是为了满足其生

产经营的资金需求，确保公司经营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公司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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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发展的需要。且其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良好，

为其提供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会损害公司的利益。 

五、对外担保累计金额及逾期担保的累计金额 

截止 2014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150,732 

万元， 本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余额为人民币 70,732 万元，无逾

期担保的情形。  

六、上网公告附件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和最近一期的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北京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十月十五日 


